
新版教师因公出国（境）系统申请人注意事项 

 

填报申请前，请认真阅读“办理提示”内容和表单内的提示文字，严格按照

要求进行填报。 

一、审批文件依据 

教职工因公出国境申报审批的文件依据如下： 

1、天大校外〔2017〕5 号（关于修订《天津大学因公出国（境）工作管理

办法》的通知） 

2、天大校外〔2017〕6 号（关于印发《天津大学因公出国（境）任务申报

与审批实施细则》的通知） 

3、天大校外〔2017〕 7号（关于印发《天津大学因公出国（境）人员派出

管理规定》的通知） 

4、天大校发〔2017〕28号（关于发布《天津大学学校投资企业及直属单位

人员因公临时出国（境）管理细则（试行）》的通知）  

以上文件原文可在办公网校发公文处查找并下载。 

二、申请提交 

1、系统中填写申请的可以是申请人本人，也可以是代办人。由本人填写的

申请，提交后在“我的事项”中“我申请的”页面查看进展；由代办人填写的申

请，提交后需由团组成员在“我的事项”中“我受理的”页面确认个人信息，并

后续查看进展。 

2、代办人为团组填写申请时，需注意确认团组成员组织关系隶属情况（如

各机关部处人员在“所在院级单位党委”处应选择“机关党委”，而非其部门名

称），以免流转中出现问题延误办理时间。 

3、作为团组填写的申请，批件和预算均以团组为单位出具和使用。 

4、所有申请人在初次使用系统时请务必完善个人信息，并确认本人手机号

码和电子邮箱地址是否正确，以免遗漏关键节点和相关事项的短信、邮件通知。 

5、系统中每个申请的流水号是唯一的，请申请人/代办人牢记申请的流水号，

以便后续查询等工作。流水号和批件号没有对应关系。 

三、材料领取 

申请提交后，申请人/代办人也可在“我的事项”中“进行中事项”（流程未

办结）或“已完成事项”（流程已办结）查看申请进度。审批完成后，申请人/代

办人也会收到系统发出的提醒，即可按照提示到指定地点领取纸质材料，包括批

件原件及《因公出国（境）团组行前承诺书》。 

原纸质材料中加盖国际处（港澳台办）公章的申报表复印件将不再随批件发



放，老师可自行打印系统中已经完成审批带有“办结”标志的页面。原随批件发

放的纸质材料变更如下： 

1、行前须知及相关提示材料请自行在系统“常用下载”中下载阅读。 

2、《因公证照办理告知承诺书》请自行在系统“常用下载”中下载打印，填

写后在出发前返还国际处（港澳台办）。 

3、预算材料已包含在自行打印的申请审批页面中，不再单独出具。空白决

算表可在系统“常用下载”中下载打印，报销时一并提交给财务处。 

当前执行的行前教育及台账制度不变，请各院级党委继续做好相关工作。 

四、出访报告 

无论任务是否按计划执行，都需要反馈出访情况。如未执行出访，请填写未

完成原因；如出访成功，请点击出访成功按钮，上传详细的出访总结。 

根据文件规定，回国（境）人员须在一个月内提交出访总结报告。根据您提

交的申请信息，系统将自行判定，如您有超时未提交总结的任务，将无法在系统

中再次填写新的因公出国（境）申请，也无法作为团组成员确认个人信息。 

五、信息变更 

如发生信息变更，按照以下情况进行办理： 

1、出访路线中变更转机地点且在转机地没有住宿的，或变更国（境）内离

抵境城市的，在出访报告中注明变更情况，在流程完结后打印表单，手动在路线

处进行修改，加盖所在单位公章后，至财务处进行报账。 

2、若出访路线中仅有一个任务地点且缩短访问期限的，可不必办理变更手

续，上传出访总结时说明实际情况即可。 

3、未经报批，在外期间擅自增加访问地点、延长访问期限，对于增加及延

期的任务不予审批、由此产生的费用不予核销。出访总结按照实际情况上报。 

4、长期在外期间执行临时任务，请就临时任务提交申请，出访路线中注明

是境外城市出发，返回境外城市，并在路线后备注“长期出访期间临时执行其他

任务”。 

5、仅变更经费来源（卡号、主管部门）的，在流程完结后打印表单，手动

在经费来源处进行修改，加盖经费主管部门单位公章后，至财务处进行报账。 

6、如团组中有多名成员需要申请信息变更，则每人填写一份变更申请。 

7、其他未尽事宜，可询派出科。 

六、证照申领及归还 

1、因公出国（境）申请办结后，派出科会上传批件扫描页。如需领取因公

证照，请按照批件号填写“因公证照领取”申请。因公证照目前只保存在新校区

1895楼行政服务大厅的智能证照柜中，“因公证照领取”申请在系统中审批通过



后，可自行持领取人身份证到证照柜领取。 

2、根据文件规定，回国（境）人员须在回校后一周内将因公证件上交至国

际处（港澳台办）统一保管，如您有借出的因公证照未按规定及时归还，超过归

还时限后将无法在本系统填写新的出国（境）申请，也无法作为团组成员确认个

人信息。新系统启用后，现有未归还因公证照的教职工需先归还证照，方可填写

新的申请或作为团组成员确认个人信息。如有特殊情况，请联系国际处（港澳台

办）派出科处理。 

3、根据财务报账要求，因公出国（境）报销时需提供“出入境记录”（因公

证照首页及出入境页的复印件），请申请人归还证照前预留好相关材料。 

 


